关于落实2012年浙江省电力行业节能减排监管工作会议有关事项的通知
根据2013年1月14日召开的2012年浙江省电力行业节能减排监管工作会议和联络员会议精神，现将有关事项进一步明确如下：
一、关于2013年节能减排专项监管计划安排

1月10日召开的国家电监会电力监管工作会议，确定了今年六大类重点监管工作，节能减排是其中之一，主要包括三项专项监管：一是电力企业节能降耗专项监管，计划完成时间是9月底；二是燃煤机组烟气在线监测系统运行情况专项监管，计划完成时间是10月底；三是可再生能源全额保障性收购专项监管，计划完成时间是12月底。我办将根据电监会统一部署，开展专项监管检查工作，请各电力企业按要求做好相关准备。
二、关于新电力监管统计中节能减排报表填报要求

2013年起，国家电监会统一使用新的电力监管统计报送系统。新系统将电力企业节能减排情况纳入电力监管统计内容，使用统一平台上报，采取专业对接、分工负责的方式进行报送。各统调发电企业和省级电网公司按要求进行企业节能减排报表的填报和上报工作。浙江电监办负责报表的汇总、审核、计算工作。
新电力监管统计节能减排报表共4张，其中火电企业2张，电网企业2张，均为季度报表，要求下季度首月15日前报送。火电企业节能减排情况表和火电机组节能减排情况表内容主要包括节能量、发电指标煤耗、电量情况、耗煤量、污染物控制和排放情况、淘汰落后产能及节能减排技改资金投入情况，由统调火电企业填报；电网企业节能减排情况表内容主要包括节能量、线损率、各类机组上网电量、发电权交易、旋转备用率、火电机组平均负荷率以及电网范围内盗窃破坏电力设施情况，由省级电网公司填报。

近期电监会正组织各电力企业节能减排统计人员开展新系统报表填报的培训工作，对电力节能减排报表的填报事项、新系统操作流程、各主要指标解释进行说明。会后，我办将新系统填报相关事宜的说明和材料放在我办网站下载中心（www.serch.gov.cn下载中心）供电力企业下载。填报过程中如有问题，请及时与我办联系。参见附件1（新电力监管统计节能减排报表内容和填报说明）
为较好实现新系统中节能减排报表填报工作平稳过渡，2013年，我办采用新系统上报和原有节能减排报表上报双轨并行上报，原来采用的发电企业节能减排情况月度报表仍按要求上报。
电力监管统计是贯彻落实《电力监管条例》和《电力监管统计报表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实施非现场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节能减排统计数据的质量是节能减排成效的生命线，因此各电力企业务必高度重视电力监管统计工作，积极落实相关人员，提高填报水平，在及时性、准确性上下功夫、严把数据的上报关，坚决杜绝迟报、虚报、瞒报、漏报、错报现象发生。

三、关于报送节能减排重大技改项目和脱硫脱硝改造计划及进度要求
请各单位及时报送节能减排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和脱硫脱硝改造计划及进展情况。技改项目主要包括电网线路和变电站建设、老旧配变更换、30万和60万千瓦汽轮机增容改造，泵与风机改造、电动机变频驱动改造、厂房照明改造、低氮燃烧器改造、脱硫增容改造和取消旁路改造、脱硝设施改造、供热改造、电除尘器高频电源改造、大型锅炉增压风机、引风机气力驱动技术改造等。脱硫脱硝改造计划包括脱硫取消旁路改造、脱硫增容改造和脱硝设施改造年度计划安排及进展情况，请各单位于1月31日前上报年度计划，并按季度填报进度情况。参见附件2（技术改造清单表）
四、关于报送领导小组成员和联络员变更情况
按照《浙江省电力行业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规则》（浙电监发〔2011〕72号）（以下简称工作规则）有关规定，浙江省电力节能减排领导小组成员和联络员因工作调动不能履行职责时，由原所在单位相应职别负责人代替，代替人员名单应在变更后10日内报电监办备案。一年以来，部分领导小组成员和联络员人事变动，请各成员单位在1月31日前重新上报单位领导小组成员和联络员。详见附件3（领导小组成员和联络员通讯录表格）
五、关于建立我省电力行业节能减排交流平台的建议
2013年浙江电监办拟在我省电力行业内建立一个交流和沟通的平台，把各成员单位、各个专家有关节能减排方面好的做法，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作一个总结和交流。初步设想是先征集论文，再组织专家进行评比，然后适当时候组织经验交流，对优秀者进行表彰，优秀的作品进行出版交流，更重要的是对好的经验可以进行推广，供大家学习参考。请各成员单位每年提交一篇论文，这是经过单位推荐的。鼓励个人特别是节能减排专家库的专家积极撰写论文。请各单位于1月31日前上报节能减排论文题目（或大致方向），并注明论文完成具体时间。
联系人： 樊晔  电话：0571-51102717   15268576278
           传真: 0571-51102718
            OA:樊晔/稽查处/serchzma01@serchzma01
           邮箱：hzbjicha@ser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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